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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电行协字〔2022〕5 号

转发中电联关于征集涉电力领域市场
主体失信行为信息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全省涉电力领域市场主体企业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（国办发

〔2019〕35 号）文件精神，配合政府部门加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

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，根据中电联工作安排，山西省电力行

业协会（中电联信用办山西评价咨询中心）决定开展 2022 年全

省涉电力领域市场主体失信行为信息征集工作，重在加强治理违

反合同约定、质量不合格、拖欠电费、违约用电、围标串标等相

关市场主体侵害本单位利益的失信行为。现将《中电联关于征集

涉电力领域市场主体失信行为信息的通知》（中电联信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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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有关单位按照《中电联关于征集涉电力领域市场主

体失信行为信息的通知》（中电联信〔2022〕22 号）及相关文件

列举的失信情形，按照附件 1 格式要求，并于 3 月 10 日和 7 月

31 日前分别报送所发生涉电力领域主体失信行为信息。

二、行业协会将对各有关单位报送的失信行为信息严格保

密，并进行梳理，汇总后报中电联，中电联将对确认的失信行为

进行联合惩戒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单 位：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（中电联信用办山西评价咨询中心）

联系人：徐俊平 0351—3722848 15333666761

电子邮箱：jdxypjzx@163.com（“晋电信用评价中心”首字母）

通讯地址：太原市杏花岭区南肖墙 5 号

邮 编：030001

附 件：1.失信行为信息征集表

2.中电联关于征集涉电力领域市场主体失信行

为信息的通知

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（山西评价咨询中心）

2022 年 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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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失信行为信息征集表

报送单位：（公章） 联系人（姓名、职务）： 联系方式：

序

号

失信企业

所在省份

失信企

业名称

失信企业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

失信行为具体

描述注 3

失信行为

类型注 2

失信行为

发生年度

失信企业联系方式 提供单

位名称

及联系

方式
企业地址

企业邮

箱
电话

1

2

3

4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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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“失信行为信息征集表”纸质版加盖公章及电子版一并报送.

2.失信行为类型包括：围标串标、拖欠电费、提供虚假材料、产品质量问题、窃电、未履约、超容用电、未严格履行合同、

违反承诺、弃标、拖欠合同款或服务费、违约用电、行贿受贿问题、违规转包、生产事故、拖欠劳动者工资、环保失信、违规分

包、违反调度纪律、失信被执行人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、行政处罚未及时整改、违规售电、服务质量问题。

3.失信行为具体描述示例：（1）提供虚假材料：2021 年 XX 月 XX 日该公司在参加《XXX 项目》报价时，提供的环境管理体系

认证证书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造假。

（2）产品质量问题：2021 年 XX 月 XX 日该公司签署《XXX》项目合同，此后，业主方发现该公司提供的 XXX 产品不合格，且

出厂检验报告结论与产品实际质量不符。

（3）未履约：2021 年 XX 月 XX 日该公司因 XXX 原因无法交付《XXX 项目》，对项目造成严重影响。

（4）未严禁履行合同：该公司 2021 年参与 XXX 项目，合同约定竣工日期为 XXXX 年 XX 月 XX 日，实际竣工日期为 XX 月 XX

日，滞后工期 XX 天,对项目造成 XXX 影响。

（5）拖欠劳动者工资：该公司参与 XXX 公司《XXX》项目，XXX 公司按劳务分包约定支付工程款，但该公司将款项占为己有，

拒不支付劳务作业班组及其劳务人员工资，至今未解决。XXX 公司已提起诉讼，尚未结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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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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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电联信用办

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印制 2022 年 2 月 17 日


